迪比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國際快遞出口到埠付費保證書

提單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目 的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本公司委託迪比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(DPEX INTERNATIONAL)運送上述提單之貨

樣乙件，並同意依以下說明之第五款方式計算運費。倘若收貨人拒絕支付此運

費，本公司願無條件立即支付，絕不以下列理由拖延或拒絕付款：

1. 未提示收貨人拒付款項證明。

2. 收貨人未付費,而貨物已如數遞交。

此     致

迪比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保證書人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司 用 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用印 ：

	說明

1. 本公司接受”到埠付費”服務地區限於下列國家之主要城市：

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泰國、韓國、印尼(雅加達)、菲律賓(馬尼拉)、           斯里蘭卡(可倫坡)、印度(孟買、新德里)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(杜拜)。

大陸地區：廣東省、福建、北京市、上海市、江蘇省、浙江省(部份城市)。

2. 本公司”出口到埠付費”服務只接受貨樣，文件恕不受理到埠服務。

3. 請務必隨貨附上”出口到埠付費保證書”(請向本公司運務員索取或洽業務部)

4. 本公司不接受僅以電話通知”到埠付費”或後補保證書。

5. 收費方式：除按照本公司正式報價表所列計費外，須另加運費百分之十之手續費。此手續費最低收費為新台幣參佰元整。

為避免因聯絡不當而漏向收貨人收款，因而造成  貴我雙方困擾，請 貴公司務必注意上述配合事項。如 貴公司未依照上述規定，本公司將視同寄件人付費方式處理。


